
【裁判字號】100,金上,4

【裁判日期】1020416

【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金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王尊民　律師

　　　　　　黃正欣　律師

　　　　　　鄧雅仁　律師

被 上 訴人　王嘉鴻

訴訟代理人　葉東龍　律師

複 代 理人　古富祺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10

月21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99年度金字第1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02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

一、按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

   對於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上市之

   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

   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

   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

   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

   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之情形。違反者，依同條第3項

   規定，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

   賠償責任。故行為人不得以人為操縱之方式拉抬股價或製造

   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否則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買入人，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被上訴人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之有價

   證券同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同開公司）之股票交易價

   格及造成該公司股票交易活絡等情況，以自己或他人名義，

   自民國（下同）95年9月1日起至96年1月30日止，連續為帳

   戶間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及連續以高價買入同

   開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依

   同條第3項規定，須對善意買入同開公司股票之人，即如附

   表所示之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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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操縱同開公司股票行為概述如下：

 (一)被上訴人係一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證券公司）嘉

   義分公司之營業員，負責接受客戶指示在證券交易市場下單

   買賣股票事宜，其明知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對於在集中交

   易市場買賣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

   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

   以高價買入」，及「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

   易活絡之表象，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

   對成交」之行為，然卻利用其任職一銀證券公司營業員之機

   會，於95年9月1日起至96年1月30日期間意圖抬高及造成同

   開公司股價在集中交易市場活絡之表象，誘使一般投資人追

   價買進而達到操縱同開公司股價以獲取不法利益之目的。

 (二)被上訴人於上揭期間陸續利用不知情之親友王何秋癸等7人

   在一銀證券公司嘉義分公司分別申設之證券帳戶，以渠等名

   義下單買賣同開公司股票；其中95年11月22日、24日及28至

   30日等5天，多次以高於當時揭示成交價下單買進同開公司

   股票之方式，造成同開公司股票產生價格上漲情形，顯已符

   合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連續高價買入」之

   要件。又被上訴人自95年9月1日起至96年1月30日止之期間

   總計委託買進13,032仟股、賣出13,032仟股，占同開公司於

   同期間股票總成交量219,597仟股之比率，均達5.93%，其中

   95年9月13日、同年11月22日、24日及28至30日等6天，委託

   買進、賣出數量占當日該股票市場成交總量之比率偏高，介

   於23.56%至53.26%之間。且相對成交數量占該股票當日總成

   交量之比率亦高達16.99%至34%之間，顯示被上訴人於上開

   期日以既買進又賣出之交易方式，持續相對成交同開公司股

   票，造成同開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現象。

 (三)綜上，被上訴人利用不知情之王何秋癸等7人之帳戶，於證

   交所查核期間之105個營業日，於95年11月22日、24日、28

   至30日等5天持續高價買進同開公司股票，亦多次經常性地

   出現上開沖洗性買賣之相對成交行為，製造同開公司股票交

   易活絡之假象，則被上訴人顯有刻意拉抬同開公司股票之主

   觀意圖。另被上訴人於95年9月1日至96年1月30日期間操縱

   股價之行為，使同開公司股價自期初（95年9月1日）之收盤

   價新台幣（下同）7.52元，最高漲至95年10月20日之收盤價

   9.3元，上漲1.78元，漲幅達23.7%。是被上訴人確有透過連

   續高價委託買進及相對成交影響同開股票交易價格之行為。

 (四)被上訴人透過連續高價委託買進及相對成交影響同開公司股

   票交易價格等違法操縱同開公司股價之犯行，業經台灣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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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依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罪嫌提起公訴

   （97年度偵字第6173號），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原

   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8

   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

三、被上訴人就如附表所示授權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請求權

   基礎為：

 (一)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規定：

   被上訴人連續為帳戶間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及

   連續以高價買入同開公司股票，意圖影響股價，顯然已違反

   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自應依同條第3項之

   規定，對授權人等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二)民法第184條規定：

   被上訴人以前述故意及背於善良風俗之犯罪行為，侵害授權

   人等財產權，致授權人等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

   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證交法第1條係明定以保障投資

   為立法之目的，且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亦賦予投資人損害賠

   償請求權，故證交法係保護投資人之法律，被上訴人前述違

   反證交法之行為，即屬違反保護如附表所示授權人等為同開

   公司投資人地位之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於渠

   等所受損害亦應負賠償之責。

四、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係充滿各種資訊以提供投資人判斷之場所

   ，在該市場中，投資人彼此並未接觸，而係透過集中交易市

   場所提供之各種有價證券交易資訊，瞭解各有價證券之行情

   ，並信賴反應各種資訊而自然形成之市場價格，作為投資判

   斷之重要依據。從而，行為人於特定期間就某特定股票以人

   為方式操縱其股票價格，除使投資人因誤信人為操縱之股價

   資訊，而進場買進股票外，亦將破壞該股票由證券市場決定

   價格之機能，導致市場價格之扭曲，使投資人以不實之價格

   買賣股票，而蒙受日後操縱股價行為結束後股票價格下跌之

   損失。是行為人於特定期間操縱某特定股票之價格，其行為

   與該特定期間買進股票投資人所受之損失間自有一定之因果

   關係。被上訴人於證交所查核期間，連續為帳戶間委託買賣

   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及連續以高價買入同開公司股票，

   致授權人戴蔡櫻香等人因誤信該期間同開公司股票於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經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買進該股票而蒙受損失

   。是以，操縱股價亦為一種證券市場詐欺之型態，投資人信

   賴受操縱行為影響之股價進而買進系爭股票因此受有損害，

   其損害與被上訴人之操縱行為間應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五、損害賠償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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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件考量股價於消息揭露後，已排除人為操縱之影響，其後

   所反映之股價應為其合理形成之價格；惟慮及同開公司股價

   於被上訴人停止操縱行為後，仍處於被操縱之高價，故參考

   美國證券交易法有關操縱股價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相關規定

   ，以操縱行為結束後90日為其反映合理價格之期間，我國實

   務判決亦有採相關見解；本件係以被上訴人開始為操縱行為

   結束後90日（即96年1月31日至96年6月20日）之平均收盤價

   （即3.104元）為擬制之股票真實價格。

 (二)如附表所示授權人等人係因被上訴人之操縱同開公司股價之

   行為，致其以高於真實價格買進同開公司之股票，其損害賠

   償額之計算，係以買進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乘上其所購買之

   股數為其所得請求賠償之總額。若授權人實際賣出之價格高

   於真實價格，即以其買進之價格減去其實際賣出之價格乘上

   其所購買之股數為其所得請求賠償之總額；亦即原則上以授

   權人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差額為損害賠償額，若授權人實

   際賣出股票之價額高於真實價格時，則以買進與賣出價格之

   差額為賠償額。另如迄今仍持有者，則以被上訴人之操縱行

   為結束後90日同開公司股票之收盤平均價格為真實價格計算

   ，其間價差即屬授權人所受之損害。投資人買賣同開公司股

   票如有多筆交易時，則以先進先出法（先購入者先出售）認

   定損害賠償金額。

 (三)同開公司於97年12月間進行減資，減資比例分別為86.29645

   2%，每仟股銷除862.96452股（即每仟股換發137.03548股）

   。以本件投資人戴蔡櫻香為例，戴蔡櫻香於95年9月1日前已

   持有10,000股、95年11月9日買進10,000股同開公司股票，

   於96年3月8日賣出10,000股同開公司股票，依前揭先進先出

   法，戴蔡櫻香於適格期間買進10,000股，並於97年12月間經

   減資後為1,370股（10,000股&#215;0.00000000），且至今仍持

   有。依此，戴蔡櫻香所受損害為：95年11月9日所買進之10,

   000股，計花費65,800元（10,000股&#215;6.58元），對應於至

   今仍持有1,370股之價值4,253元（1,370股&#215;3.104元），受

   有差額損害61,547元（65,800－4,253＝61,547）。

六、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資人保護法）第36

   條規定：「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

   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

   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被上訴人因

   違法操縱同開公司股價行為，業經原法院判決有罪在案，本

   案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戴蔡櫻香等人，係被上訴人違法操縱同

   開公司股價期間善意買入股票之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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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得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由於現行民事訴訟

   制度處理證券損害賠償訴訟，常須經相當時間方能判決定讞

   。因此，為避免被上訴人於訴訟程序中脫產，致本案日後有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依投資人保護法第36條、

   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聲請法院准予免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

七、爰本於證交法及侵權行為等所衍生之請求權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求為判命：(一)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

   施權授與人如附表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

   。(二)請准依投資人保護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如不能依該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之判決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嗣上訴人

   聲明不服而提起上訴，求為將原判決廢棄，並判決如其向原

   審起訴時訴之聲明所示）。

貳、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之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予以

   引用外，並補以下列等語，資為抗辯：

一、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客觀上已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55條

   第1項第4、5款之操作股價行為云云。惟按：

 (一)依上訴人於原審所提證交所同開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結

   論三所載：「查核結果發現渠等於95年11月22、24、28、29

   、30日等5日之交易，有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同開股票，致

   明顯影響股價之情事，且渠等於各該日彼此間又有以既買進

   又賣出之交易方式，持續相對成交買賣同開股票，『似』有

   造成同開股票交易活絡之現象。至渠等之交易『意圖』是否

   證券交易法155條1項4款…及5款…之該當，尚待司法檢調機

   關進一步釐清」等語，僅認「似」有違反證交法，並非確認

   。是本件並無從依證交所分析意見書分析內容所述被上訴人

   買賣同開公司股票之客觀交易情形，認定被上訴人有違反證

   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操作股價之客觀行為甚明。上

   訴人節引證交所分析意見書之分析內容，卻僅將「似」之用

   語去除，即自行認定有不法之客觀行為，顯與上開分析意見

   書不符。

 (二)上訴人自認「當日沖銷」為法律所允許之交易模式，惟辯稱

   ：合法之當日沖銷行為，應指投資人於交易日之低點融資買

   進股票，待該股價隨市場正常供需機制上漲時於交易當日即

   沖銷賣出該股票，藉以賺取合法之價差利益云云；然：

   (1)按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額度、期限及融資比率、融券

     保證金成數，由主管機關商經中央銀行同意後定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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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證券交易法第

     61條定有明文。主管機關並因而制訂「有價證券得為融資

     融券標準」、「信用交易資券相抵交割之交易作業要點」

     ，以為相關規範。其中，「信用交易資券相抵交割之交易

     作業要點」第2條更明文允許以信用交易方式進行當日沖

     銷。

   (2)依上，以信用交易方式進行當日沖銷係證券市場允許之交

     易行為態樣之一，且主管機關亦針對融資比率、融券保證

     金成數設有限制，並非被上訴人所得任意左右。準此，被

     上訴人既已遵循上開交易規範進行買賣同開公司股票，即

     屬「合法」之證券交易行為。況依上訴人所引證交所分析

     報告書第21至39頁之分析內容，通編未見有上訴人所指「

     不合法」當日沖銷之文句，上訴人究係依憑何種法律規範

     或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亦未見說明，已難認為有理由。

   (三)又在股票交易市場上判斷是否有人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

     易市場某種股票之交易價格，其主要依據並非只在是否連

     續「高價買入」、「低價賣出」而已，否則豈非有「追高

     殺低」投資習性之投資大眾，均屬違法(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50號判決參照)。同開公司於95年10月31日對外

     公告第三季季報後，其股價即由95年11月1日之收盤價7.5

     9元，逐步下滑至95年11月9日之收盤價6.34元落底，再緩

     步上升至95年11月14日之收盤價7.06元，其後又逐步下滑

     ，於95年11月16、17、20日收盤價均維持在6.91元打底，

     有同開公司股票95年11月各日成交資訊可資憑佐；上訴人

     竟謂「同開股價卻於11月呈上漲走勢」云云，不知所憑立

     論基礎為何？

   (四)被上訴人於證交所為監視查核期間（即95年9月1日至96年

     1月30日）前，王清賜帳戶於95年1月20日及6月26日有沖

     買沖賣同開股票之行為；李秋雪帳戶於95年1月13日、1月

     20日及5月24日有沖買沖賣同開股票之行為；王燕卿帳戶

     於95年1月13日及6月26日亦有沖買沖賣同開股票之行為，

     且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足證被上訴人先前只以當日沖銷

     方式賺取價差之投資習性；從而，被上訴人於95年11月22

     、24及28至30日等5天買賣同開公司股票，縱使被上訴人

     之購買數量較高，亦無礙其延續先前投資習性之事實；且

     王清賜、王何秋癸及王燕卿之帳戶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

     賴俊安、劉怡君及李秋雪之帳戶亦在該月5日內即出場，

     至黃慈帳戶亦均係當日或隔日沖銷，足證被上訴人此5日

     之股票買賣行為，乃如同往昔般均係賺取價差之正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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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再者，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11月22日收盤價為7.30

     元，11月30日收盤價為7.42元，期間股票漲幅並不大，且

     同開公司股票由11月8、9日之收盤價6.34元陸績上漲至11

     月21日收盤價6.99元，足證被上訴人係受前一波上漲之影

     響而決定進場購買同開公司股票；從而被上訴人係考量可

     賺取差額此一經濟上因素始購買同開公司之股票，縱使所

     購買數量較多，亦法之所許。

   (五)另上訴人上訴理由意旨均援引分析意見書內容為據，亦即

     上訴人之上訴主張範圍似已減縮至分析意見書結論所指「

     95年11月22、24及28至30日等5日之交易」之範圍。

二、上訴人起訴係主張被上訴人於95年9月1日至96年1月30日監

   視期間有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

   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之行為，及意

   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以他人

   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之行為等情。嗣

   於上訴理由僅辯稱：「被上訴人已於原審言詞辯論程序自承

   ：我在那5天（按指95年11月22、24、28、29、30日）的第

   一天或第二天買同開股票的時候，就被套住，所以就想說做

   當沖，把價格拉高，我才可以賣出等語，已自承有操縱股價

   之意圖」，似又再減縮上訴事實係「95年11月22、24、28、

   29、30日」。

三、上訴人又辯稱：被上訴人於95年10月31日分別以8.00至8.02

   元之價格買進，並於當日分別以8.10至8.20之價格沖賣，因

   而獲有價差利益226,440元為不法利益云云。然：

 (一)被上訴人於95年9月16日至10月30日間並未有任何買賣同開

   股票之行為，僅於95年10月31日利用李秋雪帳戶沖買226,0

   00股、沖賣226,000股，均為當日沖銷完畢，同開股票當日

   收盤價為8.16元，以每股平均價差0.10元計算，226,000股

   其價差利益應僅為22,600元，足見上訴人上訴理由之違誤。

 (二)再上訴人亦自認「當日沖銷」為法律所允許之交易模式，甚

   且主張合法之當日沖銷行為，應指投資人於交易日之「低點

   」融資買進股票，待該股價隨市場正常供需機制上漲時於交

   易當日即沖銷賣出該股票，以賺取合法之價差利益。而觀諸

   上開95年10月31日交易記錄，僅有李秋雪之單一帳戶，自無

   相對成交之可能，且買入價格僅8.00及8.02元兩種之低點，

   待上漲至8.10至8.20元即沖銷全數賣出，上訴人竟就其所稱

   之合法當日沖銷行為，仍指為不法價差利益，豈不自我矛盾

   甚明。

 (三)又同開股票由95年9月15日收盤價6.30元上漲到至同年l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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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收盤價9.30元，惟被上訴人依前述說明並未有任何同開

   股票在手，自不可能因此而有獲利之可能。雖依上訴人所舉

   最高法院民、刑事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民事判決及9

   4年度台上字第1043號刑事判決）要旨觀之，操縱股價行為

   之成立固不以市場股價是否上漲或被告有無獲利為要件，然

   被上訴人連續買賣同開股票若有操縱意圖，應在股價於95年

   10月20日高檔9.30元時賣出，而非在95年9月15日低檔6.30

   元時賣出，又於10月31日以8.16元買進即當日沖銷出場，即

   主觀上並無操縱之意圖，客觀上亦無任何獲利之可能性；應

   係被上訴人見同開股票上漲後回檔，認有獲利可能性方買進

   ，嗣後認不如預期而賣出為真實，則被上訴人於95年10月31

   日當日沖銷賺取價差之行為，無從認定係構成證交法第155

   條第1項第4、5款之操縱行為。

四、依上，被上訴人之行為與上訴人之授權人所受損害並不具因

   果關係，則上訴人之授權人是否善意及其損害賠償之計算即

   無審酌之必要。故答辯聲明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被上訴人係一銀公司嘉義分公司之營業員，負責接受客戶指

   示在證券交易市場下單買賣股票事宜，前因違反證交法案件

   ，經原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年8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

二、被上訴人以親友王何秋癸、李秋雪、王清賜、王燕卿、黃慈

   、劉怡君及賴俊安等七人，在一銀公司嘉義分公司申設之證

   券帳戶下單買賣上市公司即同開公司股票，而自95年9月1日

   起至96年1月30日止之監視查核期間，總計委託買進13,032

   仟股、賣出13,032仟股。

三、被上訴人於95年11月22、24、28、29、30日等5日，以高於

   當時揭示成交價下單買進同開公司股票之方式，造成同開公

   司股票產生價格上漲情形；並於同日賣出所買進同開公司股

   票（當日沖銷），造成同開公司股票價格產生下跌情形。上

   開5日委託買進、賣出同開公司股票數量，占當日該股票市

   場成交總量之比率介於36.16﹪至53.26﹪之間，相對成交數

   量占該股票當日總成交量之比率介於16.99﹪至34﹪之間。

四、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9月1日收盤價為7.52元，96年1月30日

   收盤價為5.60元，該期間下跌幅度為25.53﹪、振幅為52.13

   ﹪，二者均大於同期間同類股即電子股漲幅13.37﹪、振幅

   17.72﹪之走勢。

肆、兩造爭執之事項：

一、被上訴人是否有意圖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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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絡之操縱行為？

二、被上訴人之行為與上訴人授權人之投資損害間有無相當因果

   關係？

三、上訴人之授權人是否為善意買受人？

四、若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賠償金額應如何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而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即上訴人）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即被上

   訴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即起

   訴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

   並提出新事實而為反對之主張者，則原告對其反對之主張，

   亦應負證明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7年

   上字第0917號、18年上字第2855號判例及同院72年度台上字

   第1036號、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判決參照）。次按主張法

   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僅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

   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87號判例參照

   ）；惟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須證明至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

   獲得確實之心證，始盡其證明責任。倘不負舉證責任之他造

   當事人，就同一待證事實已證明間接事實，而該間接事實依

   經驗法則為判斷，與待證事實之不存在可認有因果關係，足

   以動搖法院原已形成之心證者，將因該他造當事人所提出之

   反證，使待證事實回復至真偽不明之狀態。此際，自仍應由

   主張該事實存在之一造當事人舉證證明之，始得謂已盡其證

   明責任（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參照）。依上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意圖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

   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等情，惟為被上訴人所堅決否認

   ，並提出證據資料以為說明，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由上訴

   人就其主張被上訴人有抬高同開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及造成同

   開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主觀意圖等有利於其之主張，

   負舉證之責任。

二、被上訴人是否有意圖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

   絡之操縱行為？

 (一)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審理事實之法院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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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推理作用，於一般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即非不可採之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最高法院81

   年度台上字第6601號判決參照）。又以本件是否有意圖抬高

   及造成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之型態而言，因

   股票之買進、賣出行為，原屬市場上公開交易之事，除行為

   人外，外人不易得知主觀之犯意，除有明顯之操縱股票行為

   外，不能僅因為了賺取差價即逕認為有意圖抬高及造成公司

   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又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發

   現實體之真實，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解決紛爭，並保護當事

   人的私權，因此兩者法院舉證責任分配法則及心證程度並不

   相同，因此民事庭得獨立調查事實，不受刑事判決所認定事

   實之拘束，則原審民事庭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

   定，即無違法之可言（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713號、50年

   台上字第872號判例及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082號判決

   參照）。經本院調閱被上訴人涉案之前開刑事卷宗審酌，檢

   察官因於偵查中告以被上訴人是否認罪，可用公用捐款之方

   式換取緩刑之機會，致被上訴人為求得緩刑，於該案偵查及

   審理中均自認犯罪(見本院卷(三)第40頁反面)，故起訴書及判

   決書僅依法務部調查局之移送書做有罪之判決，惟並未具體

   認定被上訴人是否有意圖構成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

   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故不得僅以刑事有罪判決即認定被

   上訴人有上開操縱行為。

 (二)至被上訴人之行為是否構成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

   意圖抬高同開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易

   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分敘如下：

   1.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95年9月1日至96年1月30日監視

     期間（下稱監視期間）有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

     證券之交易價格，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

     價買入之行為，及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

     易活絡之表象，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

     相對成交之行為等語；惟據被上訴人所利用上開帳戶之交

     易明細表顯示（見原審卷(二)第19至30頁），被上訴人於95

     年9月1日至9月12日並未有買賣交易行為，上訴人主張於

     該段期間有上開操縱行為，並非可採。且由證交所所出具

     之分析報告書載明：「另查該股於95年9月7日及8日達本

     公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所定標

     準而列為注意股票」（見原審卷(二)第86頁），即95年9月7

     日當日成交量較最近60個營業日之平均成交量放大10.85

     倍，及95年9月8日當日成交量較最近60個營業日之平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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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量放大6.93倍，顯然在被上訴人買賣同開公司股票前，

     同開公司股票即有人為操縱行為之異常現象，而被上訴人

     於上開期間內並未在股票公開市場買賣同開公司之股票，

     是同開公司於95年9月7日、8日雖被列為注意股票，應與

     被上訴人無關。

   2.依被上訴人之交易明細表顯示，被上訴人於95年9月間，

     僅於95年9月13至15日有買賣交易同開股票之行為，其中

     王何秋癸帳戶於95年9月13日沖買40,000股、沖賣40,000

     股、資買54,000股，並於14日及15日資賣54,000股（見原

     審卷(二)第19頁）；王清賜帳戶於95年9月13日沖買274,000

     股、沖賣274,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1頁）；賴俊安帳戶

     於95年9月13日沖買5,000股、沖賣5,000股（見原審卷(二)

     第26頁）；李秋雪帳戶於95年9月13日沖買101,000股、沖

     賣101,000股，另於13日資買82,000股、並於14及15日資

     賣82,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3頁），其餘帳戶於該月份並

     無買賣交易行為；被上訴人對於上開買賣交易辯稱：係賺

     取價差之正常交易行為等語，經查王清賜及賴俊安之帳戶

     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王何秋癸及李秋雪之帳戶亦於3日

     內即出場，則被上訴人前揭辯稱應非虛妄。復在監視期間

     前，王清賜帳戶於95年1月20日及6月26日有沖買沖賣同開

     股票之行為（見原審卷(二)第21頁）；李秋雪帳戶於95年1

     月13日、1月20日及5月24日有沖買沖賣同開股票之行為（

     見原審卷(二)第23頁）；王燕卿帳戶於95年1月13日及6月26

     日有沖買沖賣同開股票之行為（見原審卷(二)第29頁），且

     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益徵被上訴人辯稱：賺取價差之正

     常交易行為，洵屬有據，再者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9月13

     日至15日之收盤價依序為6.62元、6.30元（見原審卷(三)第

     34 頁），股價不升反降，實難認被上訴人於95年9月間有

     對同開股票意圖連續以高價買入之行為，或意圖使交易市

     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以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

     而相對成交之行為。

   3.又被上訴人於95年9月16日至10月30日間並未有任何買賣

     同開公司股票之行為，僅於95年10月31日利用李秋雪帳戶

     沖買226,000股、沖賣226,000股，均為當日沖銷完畢（見

     原審卷(二)第23頁），同開公司股票當日收盤價為8.16元（

     見原審卷(二)第32頁），而按同開公司股票由95年9月15日

     收盤價6.30元上漲到10月20日收盤價9.30元，被上訴人依

     前述說明並未持有同開公司股票，自不可能因此而有獲利

     之可能；雖依上訴人所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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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判決及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43號刑事判決觀之

     ，操縱股價行為之成立固不以市場股價是否上漲或被上訴

     人有無獲利為要件，然查被上訴人連續買賣同開股票若有

     操縱意圖，應係股價於95年10月20日高檔9.30元時賣出，

     而非於95年9月15日低檔6.30元時賣出，又於95年10月31

     日以8.16元買進即當日沖銷出場，即主觀上並無操縱之意

     圖，客觀上亦無任何獲利之可能性，易言之，應認被上訴

     人因同開公司股票上漲後回檔，認有獲利可能性方買進，

     嗣後認不如預期而賣出等情為真實；則被上訴人於95年10

     月31日當日沖銷賺取價差之行為，尚無從認定係構成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操縱行為。

   4.被上訴人於95月11月間雖有大量買賣同開公司股票之行為

     ，其中王何秋癸帳戶於95年11月22日沖買659,000股、沖

     賣659,000股，24日沖買219,000股、沖賣219,000股，28

     日沖買3,000股、沖賣3,000股，29日沖買23,000股、沖賣

     23,000股，30日沖買162,000股、沖賣162,000股（見原審

     卷(二)第19、20頁）；王清賜帳戶於95年11月10日沖買146,

     000股、沖賣146,000股，21日沖買146,000股、沖賣146,0

     00股，22日沖買208,000股、沖賣208,000股，24日沖買30

     6,000股、沖賣306,000股，28日沖買155,000股、沖賣155

     ,000股，29日沖買76,000股、沖賣76,000股，30日沖買80

     4,000股、沖賣804,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1頁、22頁）；

     李秋雪帳戶於95年11月6日沖買25,000股、沖賣25,000股

     ，10日沖買70,000股、沖賣70,000股，21日沖買53,000股

     、沖賣53,000股，22日沖買356,000股、沖賣356,000股，

     24日沖買209,000股、沖賣209,000股，29日沖買529,000

     股、沖賣529,000股，30日沖買1,036,000股、沖賣1,036,

     000股，另於24日資買163,000股、28日資賣163,000股，2

     8日資買121,000股、29日資賣121,000股，29日資買314,0

     00股、30日資賣314,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3、24頁）；

     賴俊安帳戶於95年11月22日沖買285,000股、沖賣285,000

     股，24日沖買378,000股、沖賣378,000股，28日沖買238,

     000股、沖賣238,000股，29日沖買279,000股、沖賣279,0

     00股，30日沖買998,000股、沖賣998,000股，另於24日資

     買12,000股、24日資賣12,000股，28日資買134,000股、2

     9日資賣134,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6、27頁）；劉怡君帳

     戶於95年11月22日沖買479,000股、沖賣479,000股，24日

     沖買194,000股、沖賣194,000股，28日沖買142,000股、

     沖賣142,000股，29日沖買567,000股、沖賣567,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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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於24日資買70,000股、28日資賣70,000股（見原審卷(二)

     第28頁）；王燕卿帳戶於95年11月29日沖買499,000股、

     沖賣499,000股，30日沖買306,000股、沖賣306,000股（

     見原審卷(二)第29頁）；黃慈帳戶於95年11月28日沖買130,

     000股、沖賣130,000股，30日沖買830,000股、沖賣830,0

     00股，另於28日資買253,000股、29日資賣253,000股，29

     日資買105,000股、30日資賣105,000股，30日資買270,00

     0股（見原審卷(二)第30頁）。惟被上訴人對於上開買賣交

     易已辯稱：係賺取價差之正常交易行為等語；經查王清賜

     、王何秋癸及王燕卿之帳戶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賴俊安

     、劉怡君及李秋雪之帳戶亦於該月5日內即賣出，至黃慈

     帳戶亦均係當日或隔日沖銷；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95

     年11月22、24及28至30日有大量交易同開股票，足以構成

     股價上漲之操縱行為；惟該股票22日收盤價為7.30元，30

     日收盤價7.42元，上漲幅度雖可能因被上訴人當沖或隔日

     沖所致，但上漲幅度非大，而該股票由同月8及9日的收盤

     價6.34元陸續上漲至21日收盤價6.99元（見原審卷(二)第33

     頁），顯見之前即有一波上漲，致被上訴人認為可賺取價

     差而進場，然尚不能憑此即可謂被上訴人有操縱股價之意

     圖。

   5.被上訴人於95年12月間僅於1日利用黃慈帳戶資賣270,000

     股（見原審卷(二)第30頁），惟如前所述，係為出清前1日

     即11月30日資買之270,000股，乃為賺取價差之行為，而

     非抬高同開公司股票股價之行為；與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

     人意圖抬高價格製造交易活絡達成操縱股價之行為，並不

     相符，則被上訴人辯稱：看到有利空消息而賣出，應為可

     採。至被上訴人於96年1月間買賣同開公司股票之交易，

     其中黃慈帳戶於96年1月10日沖買76,000股、沖賣76,000

     股（見原審卷(二)第30頁）；李秋雪帳戶於96年1月10日沖

     買197,000股、沖賣197,000股（見原審卷(二)第24、25頁）

     ，均為當日沖銷完畢，尚難認有操縱股價之不法意圖及行

     為。

   6.上訴人辯稱：「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8月前，月成交股數

     僅3千8百多張至1萬張，日平均成交量為100多至400多張

     ，惟自95年9月被上訴人開始炒作同開公司股票起至96年1

     月結束炒作止，同開公司股票月成交股數暴增至3萬6千多

     張，甚至高達5萬4千張，日平均成交量放大為1600多張至

     2400多張，足證95年9月至96年1月，同開公司股票之日平

     均成交量較95年8月前之日平均成交量明顯放大」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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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按同開公司股票於96年9月7日、8日曾經列為注意股票

     外(見本院卷(三)第138頁)，同開公司股票95年9月7日當日

     之成交量較最近60個營業日之平均成交量放大為10.85倍

     ；95年9月8日當日之成交量較最近60個營業日之平均成交

     量放大為6．93倍(見本院卷(三)第138頁)，另95年1月同開

     公司股票月成交股數已高達2萬3千張之成交數據(見本院

     卷(三)第172、173頁)，而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1月間及96年

     9月7日、8日之交易均與被上訴人無關，顯見上訴人此部

     分所辯，尚屬無據。

   7.上訴人又辯稱：同開公司股票於被上訴人開始炒作前，即

     95年8月，其月成交股數為6405張，日平均成交量僅200多

     張，被上訴人卻以一次即掛499張，且係同一日之短期間

     內密集多次下單委買499張之方式創造同開公司股票買盤

     強烈之假象，以11月22日9點50分之交易為例，被上訴人

     於9點50分06秒委買499張、同分12秒委買371張、16秒委

     買499張、26秒委買499張、32秒委買371張、51秒委買499

     張，即同一分鐘內，被上訴人共委買2738張，以同開股票

     日平均成交量僅200多張之情形觀之，被上訴人顯然知悉

     其不可能成交499張，更何況為2738張等語。惟按同開公

     司股票於95年9月之月成交股數為4萬3789張，日平均成交

     量為1459張；於95年10月之月成交股數為4萬7440張，日

     平均成交量為1581張，有同開公司95年間之月成交資訊附

     卷足稽(見本院卷(三)第172頁)，由此可證95年9、10月之日

     平均成交量均已超過1000張，且均能成交，上訴人故意避

     過95年9、10兩月之日平均成交量均已超過1000張，而以

     95年8月成交股數與同年11月相對比，而為前開推論，尚

     不足採。

   8.再參以本院於101年12月20日當庭勘驗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6173號案件於97年12月4日偵訊(錄影

     、錄音)光碟，勘驗結果如下：(甲)檢察官問王嘉鴻95年11

     月22、24、28、29、30日是否有利用黃慈等人帳戶連續高

     價買進同開公司股票，涉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

     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罪，是否認罪？王嘉鴻回答：我

     的本意不是這樣，如果不小心有觸犯法律的話，請給我改

     過自新的機會。我當日沖銷同開公司股票賠了四十幾萬元

     ，留倉的部分也賠了十八萬元總共賠了六十五萬元。我主

     要是要做業績，賺取價差。(乙)檢察官問王嘉鴻是否認罪？

     王嘉鴻答稱：我認罪。(丙)檢察官表示本件還是會起訴，可

     以考量沒有前科，可以用公益捐款的方式換取緩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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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是要由法官來判，但是我會表示我的意見。(丁)最

     後王嘉鴻表示願意以十萬元做公益捐款(見本院卷(三)第140

     頁)。依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被上訴人因不知法律規定，

     並稱其本意並非如此，若不小心觸犯法律，請給其改過自

     新的機會；檢察官並告以被上訴人可用公益捐款的方式換

     取緩刑的機會，顯見被上訴人為求得緩刑，乃以捐款之方

     式換取緩刑，被上訴人因而依檢察官之引導而認罪，惟並

     未就被上訴人之行為是否構成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

     款之犯罪而為具體實質之調查。

   9.又同開公司因自行於95年10月11日公開營收後連續急拉上

     揚，至95年10月20日最高盤價為9.30元，若被上訴人真有

     意操縱股價，即應追高進場，使交易市場活絡，始合乎操

     縱常理，惟被上訴人於該期間內完全未買賣同開公司之

     股票，且早於95年9月15日即全數出清同開公司股票，顯

     見被上訴人並無任何操縱市場之意圖與行為；且按：

     (1)同開公司股價期初95年9月1日之收盤價為7.52元，嗣因

       同開公司於95年10月11日公告自結當年1至9月營收大幅

       成長，有同開公司95年10月11日營收訊息公告附卷足稽

       （見原審卷(二)第31頁），導致同開公司股價由95年10月

       11日收盤價7.l5元，迅速漲至95年10月20日收盤價9.30

       元，亦有同開公司95年10月之日收盤價及月平均收盤價

       附卷足稽（見原審卷(二)第32頁），因之被上訴人相信同

       開公司95年10月11日之營收公告，且同開公司股價於95

       年10月20日到達9.30元，認為值得進場投資，因之於95

       年10月31日跌回8.00元之價位時買進，有0.10至0.20元

       之微薄價差利潤即賣出；已據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

       述在卷；又被上訴人買賣股票的方式為信用交易(即融

       資)，並以買進之同日即賣之方式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當

       日沖銷)，即市場所俗稱的短線交易，故交易紀錄會呈

       現一段「沖買」之後，再一段「沖賣」之情形，所以當

       日或當月走價因為買單會呈現「上漲」，之後再因為賣

       單會呈現「下跌」之走勢，且7個帳戶個別獨立買賣，

       並無相對關係，與操縱股價即連續拉高股價至漲停或接

       近漲停價位，造成投資人蜂擁瘋狂買入深怕買不到、搶

       不到之情形顯然不同。是以，同開公司股票由95年9月

       15日收盤價6.30元上漲到10月20日收盤價9.30元時，被

       上訴人既未有任何同開股票在手，已如上述，衡諸常理

       ，自無獲利可能性，亦無操縱股價之必要性。

     (2)上訴人雖又主張操縱股價行為之成立不以市場股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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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漲或被上訴人有無獲利為要件，惟被上訴人如有操縱

       意圖，如前所述，自應於95年10月20日股價高檔9.30元

       時賣出以獲取利潤，而非於95年9月15日低檔6.30元時

       即賣出，又於10月31日以8.16元買進即當日沖銷出場，

       而此足證被上訴人並無操縱股價之意圖與行為，且益徵

       被上訴人辯稱：因看同開公司股票上漲後回檔，認有獲

       利可能性方買進，嗣後認不如預期而賣出等語，尚非虛

       妄，而堪採信。

   10.再據上訴人所提出之證交所對於同開公司股票95年9月1日

     至96年1月30日交易期間之分析結論（見原審卷(二)第83至

     101頁）雖認：同開股票於分析期間（95年9月1日至96

     年1月30日）之期初（95年9月1日）收盤價係7.52元，期

     末（96年1月30日）收盤價係5.60元，該期間計下跌25.53

     %、振幅52.13%，跌幅大於同期間同類股之走勢（電子類

     漲幅13.37%、振幅為17.72%），另查該股於95年9月7日及

     8日達本公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貧訊暨處置作業要點

     」所定標準而列為注意股票。經就嘉義地檢署提供洽查

     黃慈、王清賜、賴俊安、王何秋癸、劉怡君、李秋雪、王

     燕卿等7名投資人於分析期間（95年9月1日至96年1月30日

     ）之交易資料予以合併分析，渠等於分析期間105個營業

     日中，計有14個營業日交易同開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3,0

     32千股、賣出13,032千股，經概算其買賣價差為損失77,0

     90元。查核結果發現渠等於95年11月22、24、28、29、

     30日等5天之交易，有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同開股票，致

     有明顯影響股價之情事，且渠等於各該日彼此間又有以既

     買進又賣出之交易方式，持續相對成交買賣同開股票，似

     有造成同開股票交易活絡之現象。至渠等之交易意圖是否

     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所訂「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

     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及第5款

     所訂「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

     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相對成

     交者」之該當，尚待司法檢調機關進一步釐清等情（見原

     審卷(二)第101頁），而經本院再函請證交所就上開分析意

     見書在客觀上是否該當「相對成交」之要件再為說明(見

     本院卷(三)第158頁)，並據證交所以102年2月6日臺證密字

     第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三)第184至194頁）稱：經查

     分析期間王何秋癸、李秋雪、王清賜、王燕卿、黃慈、劉

     怡君、賴俊安等7名投資人於95年9月13日、11月1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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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28、29、30日等8天彼此間有相對成交同開股票

     之情形，其中於95年11月22、24、28、29、30日等5天彼

     此間有明顯相對成交同開股票」等語。惟按：

     (1)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所規定，對於在證交所上

       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

       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

       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意圖造成

       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

       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之情

       形，原即以「連續」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從而對

       於同一種有價證券，犯罪行為人必須符合上開要件而有

       「連續」行為時，始與該條之構成要件相當（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4325號判決參照）；而依目前股票之交

       易制度，以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交易原則下

       ，投資人下單委由券商輸入集中交易市場之電腦內，為

       買進或賣出，究能否撮合成交，撮合之筆數如何，撮合

       之價格如何？何時得撮合？投資人事前均無從預知，且

       開盤時間，數百萬戶之股票投資人均可隨時下單進入集

       中交易市場電腦撮合系統進行撮合買賣，是買賣股票，

       既均由電腦撮合，則非任何人所可左右。又所謂「連續

       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或「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

       賣而相對成交」之行為，係以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

       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

       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或意圖造

       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為其

       規範要件；違反之者，始得依同法第171條之規定處罰

       。如行為人不具上述意圖，或無操縱之故意，或其上述

       連續行為尚未至足以影響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投資人對

       其信賴度，即與上開法條之構成要件有間。次按證交法

       第171條所定違反同法第155條第4款規定，對於在證交

       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影響市場行情，對於某種

       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罪，必須行為

       人主觀上有影響市場行情之意圖，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

       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行為，始克成立（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861號判決參照)。我國股票

       市場乃係公開買賣市場，投資人在證券公司開戶，均可

       透過各該公司買賣已核准上市之股票，投資人所以買賣

       上市股票，在正常情形下，大部分皆透過傳播媒體報導

       及相關公開之投資訊息，經過經濟分析、研究後，認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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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高或值得長期投資，可參與公司經營之股票則買，獲

       利低或不值得長期投資之股票則賣，若某股票獲利多且

       該公司持續穩定發展、前景看好、值得長期投資，則必

       吸引投資人競相買賣該公司股票，以圖獲得最大利益，

       甚至大量購入進而參與公司之經營。因此證券交易型態

       ，乃係依隨經濟活動、社會生活方式而不斷演進，洵至

       今日電腦科技發達，某些舊式之人工交易方法業已不復

       存在。而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其目的在

       防止人為操作因素導致集中交易市場行情發生異常變動

       ，影響市場秩序。故行為人須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價格

       之意圖，就特定之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

       出，方屬違反該規定；又所謂「連續以高價買入」，係

       指於特定期間內，連續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

       ，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而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6507號判決參照）。

     (2)本件依證交所上開分析意見書之結論三（見原審卷(二)第

       101頁）已載明：「查核結果發現渠等於95年11月22、2

       4、28、29、30日等5日之交易，有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

       同開股票，致明顯影響股價之情事，且渠等於各該日彼

       此間又有以既買進又賣出之交易方式，持續相對成交買

       賣同開股票，『似』有造成同開股票交易活絡之現象。

       至渠等之交易『意圖』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

       第4款‥及第5款‥之該當，『尚待』司法檢調機關進一

       步釐清」等語。再參酌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見原審卷

       (二)第19至30頁）以觀，其上交易種類確已載明「沖買」

       、「沖賣」，且個別七個帳戶均各自分別呈現一段「低

       價」之「沖買」，然後上漲時再呈現一段「沖賣」，即

       為當日沖銷之交易模式；是被上訴人應係以當日沖銷賺

       取價差之正常交易行為，尚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主觀上

       操縱股價之意圖；又王清賜、王何秋癸及王燕卿之帳戶

       均為當日即沖銷完畢，賴俊安、劉怡君及李秋雪之帳戶

       亦在該月5日內即賣出，至黃慈帳戶亦均係當日或隔日

       沖銷，更足證本件係屬賺取價差之正常交易行為。

     (3)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95年11月22、24及28至30日大

       量交易同開公司股票，足以構成股價上漲之操縱行為云

       云。惟查該股票22日收盤價為7.30元，30日收盤價為7.

       42元，上漲幅度雖可能因被上訴人當沖或隔日沖所致，

       但上漲幅度非大，而該股票由同月8及9日的收盤價6.34

       元陸續上漲至21日收盤價6.99元（見原審卷(二)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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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如前述，顯見之前即有一波上漲，致被上訴人認為

       可賺取價差而進場，惟尚不能執此遽認被上訴人有操縱

       股價之意圖。況依上開證交所之分析意見書所載被上訴

       人主觀上是否有操縱股價之意圖，已明確函復：「尚待

       」司法檢調機關進一步釐清等情，惟上訴人就本件之交

       易行為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主觀上有操縱股價之意圖，

       已如上述，是上開證交所對同開公司股票於95年9月1日

       至96年1月30日交易期間之分析報告，仍不足為上訴人

       有利之證明。

 (三)被上訴人於95月11月間雖有大量買賣同開股票之行為，且其

   於原審100年1月14日審理時雖陳稱：「我在那5天(按指95年

   11月22、24、28、29、30日)的第一天或第二天買同開股票

   的時候，就被套住，所以就想說做當沖，把價格拉高，我才

   可以賣出」等語，但查：

   1.按我國關於證券交易法令，除每日有法定漲、跌停板限制

     及部分特殊規定外，並未限制每人每日買賣各類股票之數

     量及價格，亦無禁止投資人連續買賣股票之規定。而投資

     人買賣股票之目的，本在謀取利潤，其於交易市場中「逢

     低買入，逢高賣出」，應屬正常現象；縱有連續多日以高

     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異常交易情形，亦未必絕對係出於故

     意炒作所致。倘行為人純係基於經濟性因素之判斷，「自

     認有利可圖」，或「為避免投資損失擴大」，而有連續以

     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股票之行為，縱因而獲致利益或產生

     虧損，並造成股票價格波動，仍須以積極證據證明行為人

     「主觀上有故意」炒作股票價格，誘使他人為買進或賣出

     ，以利用價差謀取不法利益之意圖，始能與上開法條相當

     (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323號判決參照)。

   2.次按當日沖銷係證交法相關交易規範所允許之合法交易行

     為態樣，已如前述。且我國證交法並未限制每人每日買賣

     各類股票之數量與價格；從而，縱使被上訴人因於95年11

     月22或24日投資同開股票有被套牢，亦無礙被上訴人自由

     買賣同開股票之權利，而股票價格因投資人買賣股票而生

     變動亦屬當然之理，且被上訴人係以短線投資買賣同開公

     司股票，僅有買賣當日股價難免有上下波動情形，此與一

     般股票市場之交易情形亦無不同。是被上訴人既係基於個

     人之投資判斷，而選擇與以往相同投資方式之當日沖銷作

     為避險措施，究之僅在避免投資損失之擴大，即當日計算

     損益，尚難依此即認定被上訴人主觀上有故意炒作股票價

     格，誘使他人為買進或賣出，以利用價差謀取不法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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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

 (四)被上訴人係證券公司之營業員，每月可向公司領取依成交量

   萬分之3計算之業績獎金，而業績獎金之數額係按被上訴人

   所有客戶每月之全體證券成交量總合計算，並不限於單一檔

   股票之買賣，且被上訴人之客戶只需成交買賣任何一檔股票

   ，被上訴人即可獲得業績獎金，且成數均屬相同，被上訴人

   實無需刻意拉抬某一檔股票成交量之動機及實益。易言之，

   被上訴人買賣同開公司之股票，純屬一般股票買賣投資行為

   （即短操作並以當日沖銷方式賺取差價），或是為創造業

   績而為多數與大量之成交而已，惟尚無法證明被上訴人主觀

   上具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不法意圖。

 (五)此外，上訴人迄未能就被上訴人對於同開公司股票有抬高及

   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之主觀意圖，

   舉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足採。

三、被上訴人之行為與上訴人授權人之投資損害間有無相當因果

   關係？

   查經本院核閱上訴人所提出之如附表所示授權人之買賣同開

   公司股票之交易明細表等所載，顯示：

   (一)附表編號40號許元屏係於95年9月11日買進同開股票，在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操縱同開公司股票行為以前，難認

     與被上訴人前述之買賣同開公司股票有關，自無因果關係

     可言。

   (二)又於95年9月間，僅有編號43號蔡琦瑩於21日以6.80元買

     進同開公司股票，該日收盤價為6.76元（見原審卷(三)第34

     頁），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於該月份買進同開股票已於

     15日全數賣出，收盤價為6.30元，經過18、19、20日共計

     3日之上漲，在20日之收盤價為6.71元，顯然並非被上訴

     人之買賣同開公司股票所導致，故蔡琦瑩買進同開公司股

     票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行為間應無因果關係。

   (三)95年10月間，僅有編號2號張麗琴於24日以9.05元買進同

     開公司股票；編號4號鄭秋霞於23日以8.65元買進同開公

     司股票；編號11號楊愛春於25日以8.70及8.75元買進同開

     公司股票；編號25號蔡美琪於20日以9.3元買進同開公司

     股票；編號41號黃景坤於13日以7.80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於該月份僅於31日買進同開公司

     股票並當日沖銷全數賣出，則上開5人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行為應無因果關係。且同開公司於95

     年10月11日公告營收較去年大幅成長，自結1至9月每股稅

     前淨利為0.6元等情（見原審卷(二)第31頁），亦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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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股價即由當日收盤價7.15元漲至20日收盤價9.30元，期

     間被上訴人均無買賣同開公司股票之行為，足證同開公司

     股票於95年10月之上漲，並非被上訴人之行為所導致，應

     認係上開5人見同開公司股票上漲而買進，與被上訴人之

     行為並無因果關係。

   (四)95年11月間，有編號1號戴蔡櫻香於9日以6.58元買進同開

     公司股票；編號2號張麗琴於22日以7.28元買進同開公司

     股票；編號13號林陳玉秀於6日以6.4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

     票；編號17號林圓力於6日以6.5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編號18號林圓智於6日以6.56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

     19號林育如於6日以6.5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0號

     吳虹慧於6日以6.5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1號林世

     康於8日以6.36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8號游麗琴於

     16日以6.9及6.8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5號李敬雄

     於1日以7.59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9號張啟天於6日

     以6.30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8號張博超於9、10、2

     1及29日以6.34至7.1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22、24及28至30日大量交易同開公司股票，股價

     收盤亦僅由7.30元上漲至7.42元，且上開授權人僅有編號

     48號張博超有於該期間買進，其餘均為在22日前買進之授

     權人，自難認定買進同開公司股票之損失與被上訴人之行

     為有關。且張博超於同月9及10日即有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之行為，顯見應非係因被上訴人大量交易該股票而買進，

     故其損失亦非與被上訴人之行為具有因果關係。

   (五)95年12月間，有附表編號3號張美珊於26日以6.59元買進

     同開公司股票；編號5號吳秋英於7日以6.55元買進同開公

     司股票；編號6號陳能通於13日以6.18元買進同開公司股

     票；編號8號吳哲彰於25日以6.58及6.57買進同開公司股

     票；編號9號宋淑瑛於25日以6.58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編號14號劉漢宗於27日以6.5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

     15號劉金全於27日以6.5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6號

     許文婷於25日以6.6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7號林圓

     力於22日以6.61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8號林圓智於

     22日以6.61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2號吳慶助於29日

     以6.4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3號鐘月娥於26日以6.

     76及6.74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7號林栩如於26日以

     6.7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9號張啟天於4及5日以6.

     43及6.32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2號鍾德堂於26日以

     6.73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4號李文一於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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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以6.30至7.24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6號傅吳月

     金於28日以6.41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8號張博超於

     7日以6.34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則95年12月間，如前所

     述，被上訴人僅於1日利用黃慈帳戶資賣270,000股，係出

     清前1日即11月30日資買之270,000股，當日收盤價為6.91

     元（見原審卷(二)第33頁背面），之後同開股票即一路下跌

     ，該月最低為13日收盤價6.17元，而同開公司於1日發布

     重大訊息說明媒體報導每股虧損4元為臆測，但認列第三

     季損失91,500千元損失等情（見原審卷(二)第34頁），應係

     此次股價下跌之原因，上開授權人買進同開股票後遭損失

     ，應係同開公司之經營有關，並非係被上訴人之操縱行為

     所致。

   (六)96年1月間，有關投資人求償表中如附表編號3號張美珊於

     15日以5.68元買同開公司股票；編號7號陳家駿於25日以

     5.39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0號李子龍於8及11日以

     6.47至6.51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2號侯亞文於18日

     以5.6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15號劉金全於15及24日

     以5.68及5.39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1號林世康於12

     日以6.1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2號吳慶助於12及24

     日以6.10及5.39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3號李秀廷於

     30日以5.6及5.59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4號莊漢銘

     於11及12日以6.11至7.18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26號

     龔士鈞於11、12及15日以6.0至6.47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

     ；編號27號龔劉桂玉於15日以5.68至5.92元買進同開公司

     股票；編號29號蔡祥煙於12及17日以6.02及5.50元買進同

     開公司股票；編號30號王文傳於30日以5.6至5.62元買進

     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1號黃幸子於12、15日以5.7至6.11

     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2號魏美芳於15日以5.99及6.

     03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4號謝福生於24日以5.4元

     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6號楊太祥於23日以5.53元買進

     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8號黃月鳳於24日以5.41及5.54元買

     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39號張啟天於9、12日以6.52及6.0

     2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2號鐘德堂於4及11日以6.41

     及6.95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5號賴銳於15日以5.

     68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6號傅吳月金於15日以5.68

     元買進同開公司股票；編號47號傅建源於2日以6.55元買

     進同開公司股票，如前所述，被上訴人僅於10日在黃慈帳

     戶10日沖買76,000股、沖賣76,000股；李秋雪帳戶沖買19

     7,000股、沖賣197,000股，當日收盤價6.95元，之後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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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下跌至30日收盤價為5.60元，而同開公司於30日發布重

     大訊息說明轉投資開立公司認列虧損金額為440,956千元

     損失等情（見原審卷(二)第37頁），股價更一路下跌至96年

     2月26日最低收盤價2.72元（見原審卷(二)第36頁背面），

     為此次股價下跌之原因，上開授權人買進同開股票後遭損

     失，應係同開公司之經營有關，仍難認與被上訴人有因果

     關係。

   (七)又依同開公司股票自90年1月1日起至101年11月26日止於

     證交所之公告資料(見本院卷(三)第138頁)，可知該股票自

     94年3月15日起至101年3月16日止共30次被列為警示股票

     ，且均在被上訴人未購買之時點，足見同開公司股票本身

     漲跌幅度其有偏高之特性，屬高投資風險股票族群，依投

     資者之習性及射倖之心理，會引起願追逐高風險投資者之

     投資購買，是投資人選擇投資同開公司股票所應承受之風

     險本相較其他股票為高，常為風險愛好者或追逐者之投資

     標的，故經常出現異常警示之交易過度活絡情形，顯見同

     開公司股票本身所具有交易活絡之特性，為其股票本質所

     使然，應非被上訴人買賣同開公司股票所致。尚不得僅因

     被上訴人以合法「當日沖銷」交易機制買賣同開公司股票

     ，所形成微幅價格波動之自然現象，即逕認為被上訴人有

     操縱行為之意圖。因之，被上訴人之行為與上訴人授權人

     之投資損害難謂有必然之因果關係。

   (八)依上，被上訴人之行為與如附表所示授權人之投資損害間

     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甚為明確，更足證被上訴人應無意圖

     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

四、本件上訴人既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意圖抬高及造成同開公司

   股價在交易市場活絡之操縱行為，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之行

   為與上訴人授權人之投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有關上

   訴人之授權人是否善意及其損害賠償之計算即無再予審酌之

   必要，併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買賣同開公司股票既係為賺取差價

   之合法交易行為，上訴人又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違反證交法

   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情形，被上訴人所為亦與授權人所

   生之損害間不具因果關係。從而，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

   第3項及民法第184條規定所衍生之請求權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

   授與人如附表所示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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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准如上訴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又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對判決之結果已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詳為審酌，附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世展

                                   法  官  王明宏

                                   法  官  顏基典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劉岳文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1)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2)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同開公司股票受損害投資人即授權人求償表

【下列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賣出日如至今仍持有者列

為「持有」；賣出單價若賣出價格低於 3.104 元或至今仍持有

者列為 3.104 元】

1、戴蔡櫻香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Page 24 of 52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9   │ 10,000 │  6.58  │   65,800 │   持股   │  1,370 │ 3.104  │    4,253

│卷一第94頁  │

├─────┴────┴────┴─────┴─────┴────┴────┴────

─┴──────┤

│求償金額：61,547元

             │

└──────────────────────────────────────────

────────┘

2、張麗琴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0.24  │  2,000 │  9.05  │   18,100 │96.2.8    │ 12,000 │  3.93  │   47,160

│卷一第100頁 │

├─────┼────┼────┼─────┼─────┼────┼────┼────

─┤            │

│95.11.22  │ 10,000 │  7.28  │   72,800 │          │        │        │

│            │

├─────┴────┴────┴─────┴─────┴────┴────┴────

─┴──────┤

│求償金額：43,740元

             │

└──────────────────────────────────────────

────────┘

3、張美珊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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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6  │  6,000 │  6.59  │   39,540 │96.2.12   │ 10,000 │  3.61  │   36,100

│卷一第105頁 │

├─────┼────┼────┼─────┼─────┼────┼────┼────

─┤            │

│96.1.15   │  4,000 │  5.68  │   22,720 │          │        │        │

│            │

├─────┴────┴────┴─────┴─────┴────┴────┴────

─┴──────┤

│求償金額：26,160元

             │

└──────────────────────────────────────────

────────┘

4、鄭秋霞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0.23  │  1,000 │  8.65  │    8,650 │   持股   │    137 │ 3.104  │      425

│卷一第110頁 │

├─────┴────┴────┴─────┴─────┴────┴────┴────

─┴──────┤

│求償金額：8,225元

             │

└──────────────────────────────────────────

────────┘

5、吳秋英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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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5.12.7   │  5,000 │  6.55  │   32,750 │96.2.7    │  5,000 │   3.9  │   19,500

│卷一第115頁 │

├─────┴────┴────┴─────┴─────┴────┴────┴────

─┴──────┤

│求償金額：13,250元

             │

└──────────────────────────────────────────

────────┘

6、陳能通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13  │  5,000 │  6.18  │   30,900 │96.2.12   │  5,000 │  3.61  │   18,050

│卷一第119頁 │

├─────┴────┴────┴─────┴─────┴────┴────┴────

─┴──────┤

│求償金額：12,850元

             │

└──────────────────────────────────────────

────────┘

7、陳家駿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25   │  4,000 │  5.39  │   21,560 │96.2.7    │  4,000 │   4.0  │   16,000

│卷一第12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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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償金額：5,560元

             │

└──────────────────────────────────────────

────────┘

8、吳哲彰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5  │ 16,000 │  6.58  │  105,280 │   持股   │  2,192 │ 3.104  │    6,804

│卷一第128頁 │

├─────┼────┼────┼─────┼─────┼────┼────┼────

─┤            │

│95.12.25  │  4,000 │  6.57  │   26,280 │   持股   │    548 │ 3.104  │    1,701

│            │

├─────┴────┴────┴─────┴─────┴────┴────┴────

─┴──────┤

│求償金額：123,055元

             │

└──────────────────────────────────────────

────────┘

9、宋淑瑛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5  │ 10,000 │  6.58  │   65,800 │   持股   │  1,370 │ 3.104  │    4,252

│卷一第137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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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償金額：61,548元

             │

└──────────────────────────────────────────

────────┘

10、李子龍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8    │  3,000 │   6.5  │   19,500 │96.5.10   │  6,000 │ 3.104  │   18,624

│卷一第142頁 │

├─────┼────┼────┼─────┼─────┼────┼────┼────

─┤            │

│96.1.8    │  3,000 │  6.51  │   19,530 │96.7.5    │  4,000 │ 3.104  │   12,416

│            │

├─────┼────┼────┼─────┼─────┼────┼────┼────

─┤            │

│96.1.11   │  2,000 │  6.47  │   12,940 │          │        │        │

│            │

├─────┼────┼────┼─────┼─────┼────┼────┼────

─┤            │

│96.1.11   │  2,000 │  6.47  │   12,940 │          │        │        │

│            │

├─────┴────┴────┴─────┴─────┴────┴────┴────

─┴──────┤

│求償金額：33,870元

             │

└──────────────────────────────────────────

────────┘

11、楊愛春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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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0.25  │  9,000 │  8.70  │   78,300 │   持股   │  2,192 │ 3.104  │    6,803

│卷一第147頁 │

├─────┼────┼────┼─────┼─────┼────┼────┼────

─┤            │

│95.10.25  │  7,000 │  8.75  │   61,250 │   持股   │  2,192 │ 3.104  │    6,803

│            │

├─────┴────┴────┴─────┴─────┴────┴────┴────

─┴──────┤

│求償金額：132,747元

             │

└──────────────────────────────────────────

────────┘

12、侯亞文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8   │  6,000 │  5.67  │   34,020 │97.3.18   │  6,000 │ 3.104  │   18,624

│卷一第153頁 │

├─────┴────┴────┴─────┴─────┴────┴────┴────

─┴──────┤

│求償金額：15,396元

             │

└──────────────────────────────────────────

────────┘

13、林陳玉秀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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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5.11.6   │ 10,000 │  6.47  │   64,700 │   持股   │  1,370 │ 3.104  │    4,253

│卷一第157頁 │

├─────┴────┴────┴─────┴─────┴────┴────┴────

─┴──────┤

│求償金額：60,447元

             │

└──────────────────────────────────────────

────────┘

14、劉漢宗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7  │ 14,600 │  6.55  │   95,630 │   持股   │  2,000 │ 3.104  │    6,208

│卷一第165頁 │

├─────┼────┼────┼─────┼─────┼────┼────┼────

─┤            │

│95.12.27  │  5,400 │  6.55  │   35,370 │98.11.17  │    740 │ 11.80  │    8,732

│            │

├─────┴────┴────┴─────┴─────┴────┴────┴────

─┴──────┤

│求償金額：116,060元

             │

└──────────────────────────────────────────

────────┘

15、劉金全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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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12.27  │  4,210 │  6.55  │   27,575 │98.11.17  │    577 │ 11.80  │    6,808

│卷一第171頁 │

├─────┼────┼────┼─────┼─────┼────┼────┼────

─┤            │

│95.12.27  │ 35,790 │  6.55  │  234,425 │   持股   │  4,904 │ 3.104  │   15,222

│            │

├─────┼────┼────┼─────┼─────┼────┼────┼────

─┤            │

│96.1.15   │  5,000 │  5.68  │   28,400 │   持股   │    685 │ 3.104  │    2,126

│            │

├─────┼────┼────┼─────┼─────┼────┼────┼────

─┤            │

│96.1.24   │  3,000 │  5.39  │   16,170 │   持股   │    411 │ 3.104  │    1,276

│            │

├─────┴────┴────┴─────┴─────┴────┴────┴────

─┴──────┤

│求償金額：281,138元

             │

└──────────────────────────────────────────

────────┘

16、許文婷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5  │  5,000 │   6.6  │   33,000 │96.2.7    │  5,000 │  3.72  │   18,600

│卷一第176頁 │

├─────┴────┴────┴─────┴─────┴────┴────┴────

─┴──────┤

│求償金額：14,400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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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圓力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6   │  4,000 │  6.57  │   26,280 │   持股   │    548 │ 3.104  │    1,701

│卷一第181頁 │

├─────┼────┼────┼─────┼─────┼────┼────┼────

─┤            │

│95.12.22  │  1,000 │  6.61  │    6,610 │   持股   │    137 │ 3.104  │      425

│            │

├─────┴────┴────┴─────┴─────┴────┴────┴────

─┴──────┤

│求償金額：30,764元

             │

└──────────────────────────────────────────

────────┘

18、林圓智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6   │  4,000 │  6.56  │   26,240 │   持股   │    548 │ 3.104  │    1,701

│卷一第188頁 │

├─────┼────┼────┼─────┼─────┼────┼────┼────

─┤            │

│95.12.22  │  2,000 │  6.61  │   13,220 │   持股   │    274 │ 3.104  │      851

│            │

├─────┴────┴────┴─────┴─────┴────┴────┴────

─┴──────┤

│求償金額：36,9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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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林育如（法定代理人：林世康、吳虹慧）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6   │  4,000 │  6.57  │   26,280 │   持股   │    548 │ 3.104  │    1,701

│卷一第195頁 │

├─────┴────┴────┴─────┴─────┴────┴────┴────

─┴──────┤

│求償金額：24,579元

             │

└──────────────────────────────────────────

────────┘

20、吳虹慧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6   │  8,000 │  6.57  │   52,560 │   持股   │  1,096 │ 3.104  │    3,402

│卷一第202頁 │

├─────┴────┴────┴─────┴─────┴────┴────┴────

─┴──────┤

│求償金額：49,158元

             │

└──────────────────────────────────────────

────────┘

21、林世康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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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8   │ 15,000 │  6.36  │   95,400 │   持股   │  2,055 │ 3.104  │    6,379

│卷一第209頁 │

├─────┼────┼────┼─────┼─────┼────┼────┼────

─┤            │

│96.1.12   │ 10,000 │  6.1   │   61,000 │   持股   │  1,370 │ 3.104  │    4,252

│            │

├─────┴────┴────┴─────┴─────┴────┴────┴────

─┴──────┤

│求償金額：145,769元

             │

└──────────────────────────────────────────

────────┘

22、吳慶助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9  │ 10,000 │  6.45  │   64,500 │96.2.12   │ 28,000 │  3.61  │  101,080

│卷一第216頁 │

├─────┼────┼────┼─────┼─────┼────┼────┼────

─┤            │

│96.1.12   │  8,000 │  6.10  │   48,800 │          │        │        │

│            │

├─────┼────┼────┼─────┼─────┼────┼────┼────

─┤            │

│96.1.24   │ 10,000 │  5.39  │   53,9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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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償金額：66,120元

             │

└──────────────────────────────────────────

────────┘

23、李秀廷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30   │  1,000 │   5.6  │   56,000 │98.5.15   │  1,370 │ 12.45  │   17,057

│卷一第222頁 │

├─────┼────┼────┼─────┼─────┼────┼────┼────

─┤            │

│96.1.30   │  9,000 │  5.59  │  50,3100 │98.5.15   │  1,233 │ 12.45  │   15,351

│            │

├─────┴────┴────┴─────┴─────┴────┴────┴────

─┴──────┤

│求償金額：73,902元

             │

└──────────────────────────────────────────

────────┘

24、莊漢銘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1   │ 10,000 │  7.18  │   71,800 │   持股   │ 10,000 │ 3.104  │   31.040

│卷一第229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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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   │ 10,000 │  7.11  │   71,100 │   持股   │ 10,000 │ 3.104  │   31,040

│            │

├─────┼────┼────┼─────┼─────┼────┼────┼────

─┤            │

│96.1.12   │ 10,000 │  6.11  │   61,100 │   持股   │ 10,000 │ 3.104  │   31,040

│            │

├─────┼────┼────┼─────┼─────┼────┼────┼────

─┤            │

│96.1.12   │ 10,000 │  6.12  │   61,200 │   持股   │ 10,000 │ 3.104  │   31,040

│            │

├─────┴────┴────┴─────┴─────┴────┴────┴────

─┴──────┤

│求償金額：141,040元

             │

└──────────────────────────────────────────

────────┘

25、蔡美琪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0.20  │ 30,000 │   9.3  │  279,000 │96.7.5    │ 30,000 │ 3.104  │   93,120

│卷一第234頁 │

├─────┴────┴────┴─────┴─────┴────┴────┴────

─┴──────┤

│求償金額：185,880元

             │

└──────────────────────────────────────────

────────┘

26、龔士鈞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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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6.1.11   │  5,000 │  6.47  │   32,350 │96.3.27   │ 17,000 │  3.32  │   56,440

│卷一第238頁 │

├─────┼────┼────┼─────┼─────┼────┼────┼────

─┤            │

│96.1.12   │  5,000 │  6.41  │   32,050 │          │        │        │

│            │

├─────┼────┼────┼─────┼─────┼────┼────┼────

─┤            │

│96.1.15   │  7,000 │  6.0   │   42,000 │          │        │        │

│            │

├─────┴────┴────┴─────┴─────┴────┴────┴────

─┴──────┤

│求償金額：49,960元

             │

└──────────────────────────────────────────

────────┘

27、龔劉桂玉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5   │  5,000 │  5.92  │   29,600 │96.2.7    │  6,000 │  3.92  │   23,520

│卷一第242頁 │

├─────┼────┼────┼─────┼─────┼────┼────┼────

─┤            │

│96.1.15   │ 10,000 │  5.89  │   58,900 │96.2.7    │  6,000 │  3.89  │   23,340

│            │

├─────┼────┼────┼─────┼─────┼────┼────┼────

─┤            │

│96.1.15   │  5,000 │  5.8   │   29,000 │96.3.7    │ 10,000 │  3.24  │   32,4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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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1.15   │ 10,000 │  5.68  │   56,800 │96.3.7    │  8,000 │  3.32  │   26,560

│            │

├─────┴────┴────┴─────┴─────┴────┴────┴────

─┴──────┤

│求償金額：68,480元

             │

└──────────────────────────────────────────

────────┘

28、游麗琴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9    │  3,000 │  6.4   │   19,200 │96.2.9    │  8,000 │  3.88  │   31,040

│卷一第247頁 │

├─────┼────┼────┼─────┼─────┼────┼────┼────

─┤            │

│95.11.16  │  2,000 │  6.9   │   13,800 │          │        │        │

│            │

├─────┼────┼────┼─────┼─────┼────┼────┼────

─┤            │

│95.11.16  │  3,000 │  6.87  │   20,610 │          │        │        │

│            │

├─────┴────┴────┴─────┴─────┴────┴────┴────

─┴──────┤

│求償金額：22,570元

             │

└──────────────────────────────────────────

────────┘

29、蔡祥煙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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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2   │  5,000 │  6.02  │   30,100 │96.3.5    │  5,000 │  3.104 │   15,520

│卷一第251頁 │

├─────┼────┼────┼─────┼─────┼────┼────┼────

─┤            │

│96.1.17   │  5,000 │  5.50  │   27,500 │96.4.25   │  5,000 │  3.2   │   16,000

│            │

├─────┴────┴────┴─────┴─────┴────┴────┴────

─┴──────┤

│求償金額：26,080元

             │

└──────────────────────────────────────────

────────┘

30、王文傳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30   │ 10,000 │  5.57  │   55,700 │96.2.7    │  5,000 │  3.95  │   19,750

│卷三第8頁   │

│          │        │        │          │

├────┼────┼─────┤            │

│          │        │        │          │          │  5,000 │  3.95  │   19,750

│            │

├─────┼────┼────┼─────┼─────┼────┼────┼────

─┤            │

│96.1.30   │  5,000 │  5.6   │   28,000 │96.2.7    │  5,000 │  3.95  │   19,750

│            │

├─────┼────┼────┼─────┼─────┼────┼────┼────

─┤            │

│96.1.30   │  5,000 │  5.6   │   28,000 │96.2.7    │  5,000 │  3.95  │   19,7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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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6.1.30   │  4,000 │  5.61  │   22,440 │96.2.7    │  4,000 │  3.95  │   15,800

│            │

├─────┼────┼────┼─────┼─────┼────┼────┼────

─┤            │

│96.1.30   │  1,000 │  5.62  │    5,620 │96.2.7    │  1,000 │  3.95  │    3,950

│            │

├─────┼────┼────┼─────┼─────┼────┼────┼────

─┤            │

│96.1.30   │  4,000 │  5.62  │   22,480 │96.2.7    │  4,000 │  3.98  │   15,920

│            │

├─────┼────┼────┼─────┼─────┼────┼────┼────

─┤            │

│96.1.30   │  5,000 │  5.59  │   27,950 │96.2.7    │  5,000 │  4     │   20,000

│            │

├─────┴────┴────┴─────┴─────┴────┴────┴────

─┴──────┤

│求償金額：55,520元

             │

└──────────────────────────────────────────

────────┘

31、黃幸子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2   │  2,000 │  6.11  │   12,220 │96.2.7    │  3,000 │  3.9   │   11,700

│卷一第263頁 │

├─────┼────┼────┼─────┼─────┼────┼────┼────

─┤            │

│96.1.12   │  2,000 │  6.02  │   12,040 │96.2.7    │  3,000 │  4.0   │   12,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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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5   │  2,000 │  5.7   │   11,400 │          │        │        │

│            │

├─────┴────┴────┴─────┴─────┴────┴────┴────

─┴──────┤

│求償金額：11,960元

             │

└──────────────────────────────────────────

────────┘

32、魏美芳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15   │  1,000 │  5.99  │    5,990 │96.2.7    │  3,000 │  3.91  │   11,730

│卷一第267頁 │

├─────┼────┼────┼─────┼─────┼────┼────┼────

─┤            │

│96.1.15   │  2,000 │  6.03  │   12,060 │          │        │        │

│            │

├─────┴────┴────┴─────┴─────┴────┴────┴────

─┴──────┤

│求償金額：6,320元

             │

└──────────────────────────────────────────

────────┘

33、鐘月娥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6  │ 12,000 │  6.76  │   81,120 │96.4.16   │ 20,000 │  3.32  │   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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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271頁 │

├─────┼────┼────┼─────┼─────┼────┼────┼────

─┤            │

│95.12.26  │  8,000 │  6.74  │   53,920 │          │        │        │

│            │

├─────┴────┴────┴─────┴─────┴────┴────┴────

─┴──────┤

│求償金額：68,640元

             │

└──────────────────────────────────────────

────────┘

34、謝福生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24   │ 20,000 │   5.4  │  108,000 │96.2.12   │ 20,000 │   3.61 │   72,200

│卷一第275頁 │

├─────┴────┴────┴─────┴─────┴────┴────┴────

─┴──────┤

│求償金額：35,800元

             │

└──────────────────────────────────────────

────────┘

35、李敬雄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1   │ 40,000 │  7.59  │  303,600 │   持股   │  5,481 │ 3.104  │   17,013

│卷一第28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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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償金額：286,587元

             │

└──────────────────────────────────────────

────────┘

36、楊太祥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23   │  2,000 │  5.53  │   11,060 │96.2.12   │  2,000 │  3.61  │    7,220

│卷一第286頁 │

├─────┴────┴────┴─────┴─────┴────┴────┴────

─┴──────┤

│求償金額：3,840元

             │

└──────────────────────────────────────────

────────┘

37、林栩如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6  │  5,000 │  6.75  │   33,750 │96.2.7    │  5,000 │  3.86  │   19,300

│卷一第290頁 │

├─────┴────┴────┴─────┴─────┴────┴────┴────

─┴──────┤

│求償金額：14,450元

             │

└──────────────────────────────────────────

Page 44 of 52



────────┘

38、黃月鳳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6.1.24   │  5,000 │  5.41  │   27,050 │96.2.7    │  5,000 │   3.81 │   19,050

│卷一第294頁 │

├─────┼────┼────┼─────┼─────┼────┼────┼────

─┤            │

│96.1.24   │  5,000 │  5.54  │   27,700 │96.2.9    │  5,000 │   3.92 │   19,600

│            │

├─────┴────┴────┴─────┴─────┴────┴────┴────

─┴──────┤

│求償金額：16,100元

             │

└──────────────────────────────────────────

────────┘

39、張啟天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6   │  1,000 │  6.30  │    6,300 │96.7.19   │  2,000 │  4.46  │    8,920

│卷一第299頁 │

├─────┼────┼────┼─────┼─────┼────┼────┼────

─┤            │

│95.12.4   │  1,000 │  6.43  │    6,430 │   持股   │    548 │  3.104 │    1,70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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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5   │  1,000 │  6.32  │    6,320 │          │        │        │

│            │

├─────┼────┼────┼─────┼─────┼────┼────┼────

─┤            │

│96.1.9    │  1,000 │  6.52  │    6,520 │          │        │        │

│            │

├─────┼────┼────┼─────┼─────┼────┼────┼────

─┤            │

│96.1.12   │  2,000 │  6.02  │   12,040 │          │        │        │

│            │

├─────┴────┴────┴─────┴─────┴────┴────┴────

─┴──────┤

│求償金額：26,989元

             │

└──────────────────────────────────────────

────────┘

40、許元屏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9.11   │  2,000 │  6.65  │   13,300 │96.2.7    │  2,000 │  3.65  │    7,300

│卷一第304頁 │

├─────┴────┴────┴─────┴─────┴────┴────┴────

─┴──────┤

│求償金額：6,000元

             │

└──────────────────────────────────────────

────────┘

41、黃景坤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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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5.10.13  │ 10,000 │  7.80  │   78,000 │96.2.12   │ 10,000 │  3.61  │   36,100

│卷一第308頁 │

├─────┴────┴────┴─────┴─────┴────┴────┴────

─┴──────┤

│求償金額：41,900元

             │

└──────────────────────────────────────────

────────┘

42、鍾德堂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6  │  3,000 │  6.73  │   20,190 │96.2.6    │  1,000 │  3.92  │    3,920

│卷一第312頁 │

├─────┼────┼────┼─────┼─────┼────┼────┼────

─┤            │

│96.1.4    │  2,000 │  6.41  │   12,820 │96.2.6    │  1,000 │  3.92  │    3,920

│            │

├─────┼────┼────┼─────┼─────┼────┼────┼────

─┤            │

│96.1.11   │  2,000 │  6.95  │   13,900 │96.2.12   │  2,000 │  3.61  │    7,220

│            │

├─────┼────┼────┼─────┼─────┼────┼────┼────

─┤            │

│          │        │        │          │96.2.12   │  1,000 │  3.61  │    3,610

│            │

├─────┼────┼────┼─────┼─────┼────┼────┼────

─┤            │

│          │        │        │          │96.2.12   │  1,000 │  3.61  │    3,610

│            │

├─────┼────┼────┼─────┼─────┼────┼────┼────

Page 47 of 52



─┤            │

│          │        │        │          │96.2.12   │  1,000 │  3.61  │    3,610

│            │

├─────┴────┴────┴─────┴─────┴────┴────┴────

─┴──────┤

│求償金額：21,020元

             │

└──────────────────────────────────────────

────────┘

43、蔡琦瑩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9.21   │  3,000 │  6.80  │   20,400 │   持股   │    411 │ 3.104  │    1,276

│卷一第317頁 │

├─────┴────┴────┴─────┴─────┴────┴────┴────

─┴──────┤

│求償金額：19,124元

             │

└──────────────────────────────────────────

────────┘

44、李文一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1   │ 30,000 │  7.24  │  217,200 │96.4.20   │ 10,000 │  3.28  │   32,800

│卷三第6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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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   │ 50,000 │  6.91  │  345,500 │96.4.27   │ 15,000 │  3.104 │   46,560

│            │

├─────┼────┼────┼─────┼─────┼────┼────┼────

─┤            │

│95.12.6   │ 15,000 │  6.46  │   96,900 │96.4.30   │ 15,000 │  3.104 │   46,560

│            │

├─────┼────┼────┼─────┼─────┼────┼────┼────

─┤            │

│95.12.6   │  7,000 │  6.45  │   45,150 │96.4.30   │  5,000 │  3.104 │   15,520

│            │

├─────┼────┼────┼─────┼─────┼────┼────┼────

─┤            │

│95.12.6   │ 13,000 │  6.48  │   84,240 │96.4.30   │ 15,000 │  3.104 │   46,560

│            │

├─────┼────┼────┼─────┼─────┼────┼────┼────

─┤            │

│95.12.7   │ 16,000 │  6.39  │  102,240 │96.4.30   │ 73,000 │  3.104 │  226,592

│            │

├─────┼────┼────┼─────┼─────┼────┼────┼────

─┤            │

│95.12.7   │  4,000 │  6.36  │   25,440 │96.4.30   │ 22,000 │  3.104 │   68,288

│            │

├─────┼────┼────┼─────┼─────┼────┼────┼────

─┤            │

│95.12.12  │ 20,000 │  6.30  │  126,000 │          │        │        │

│            │

├─────┴────┴────┴─────┴─────┴────┴────┴────

─┴──────┤

│求償金額：559,790元

             │

└──────────────────────────────────────────

────────┘

45、賴銳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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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1.15   │  5,000 │  5.68  │   28,400 │   持股   │    685 │ 3.104  │    2,126

│卷一第332頁 │

├─────┴────┴────┴─────┴─────┴────┴────┴────

─┴──────┤

│求償金額：26,274元

             │

└──────────────────────────────────────────

────────┘

46、傅吳月金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2.28  │ 20,000 │  6.41  │  128,200 │   持股   │  2,741 │ 3.104  │    8,508

│卷一第341頁 │

├─────┼────┼────┼─────┼─────┼────┼────┼────

─┤            │

│96.1.15   │ 10,000 │  5.68  │   56,800 │   持股   │  1,370 │ 3.104  │    4,253

│            │

├─────┴────┴────┴─────┴─────┴────┴────┴────

─┴──────┤

│求償金額：172,239元

             │

└──────────────────────────────────────────

────────┘

47、傅建源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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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    │ 20,000 │  6.55  │  131,000 │   持股   │  2,740 │ 3.104  │    8,505

│卷一第348頁 │

├─────┴────┴────┴─────┴─────┴────┴────┴────

─┴──────┤

│求償金額：122,495元

             │

└──────────────────────────────────────────

────────┘

48、張博超部分：

┌─────┬────┬────┬─────┬─────┬────┬────┬────

─┬──────┐

│ 買進日期 │買進股數│買進單價│ 買進總額 │ 賣出日期 │賣出股數│賣出單價│ 賣出總額

│  備  註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            │

├─────┼────┼────┼─────┼─────┼────┼────┼────

─┼──────┤

│95.11.9   │  8,000 │  6.53  │   52,240 │96.2.12   │ 20,000 │  3.61  │   72,200

│卷一第354頁 │

├─────┼────┼────┼─────┼─────┼────┼────┼────

─┤            │

│95.11.9   │  2,000 │  6.52  │   13,040 │99.4.29   │  3,000 │ 17.40  │   52,200

│            │

├─────┼────┼────┼─────┼─────┼────┼────┼────

─┤            │

│95.11.10  │ 10,000 │  6.50  │   65,000 │99.4.30   │  1,522 │ 17.60  │   26,787

│            │

├─────┼────┼────┼─────┼─────┼────┼────┼────

─┤            │

│95.11.21  │ 20,000 │  6.98  │  139,600 │          │        │        │

│            │

├─────┼────┼────┼─────┼─────┼────┼────┼────

─┤            │

│95.11.29  │  8,000 │  7.15  │   57,200 │          │        │        │

│            │

├─────┼────┼────┼─────┼─────┼────┼────┼────

─┤            │

│95.12.7   │  5,000 │  6.34  │   31,7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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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求償金額：207,593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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